
臺北市內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教師會第 27 屆第2次理(監)事會議紀錄
一、時　　間：中華民國111年8月30日星期一中午12:00
二、地　　點：116工場
三、出席人員：

理事：陳建男老師，張敏哲老師，杜凱薇老師，翁婉珣老師，葉眉君老師，葛士瑋老師，林宴如老師，陳

雅貞老師，李姵萱老師，黃芳翊師、葉慧玲老師。

監事：賴瓊杏老師，王儒彬老師，陳建治老師。

列 席 者：林校長俊岳、吳承倫老師、范如蘋老師。
四、缺席人員：無

五、列席人員：無

六、主　　席： 陳建男 老師 記  錄：范如蘋老師
七、主席致詞：

1. 學校在今年無論是師對師、師對生、生對生的性平或霸凌的案件頻繁，要麻煩各位老師上網了解以
下法條與規則，以免碰觸到底線是處於狀況外的，以教學現場來說麻煩各位老師不要在群組上隨便留

下不恰當的發言或是上課中有不經意的舉動讓學生錄影，請老師們到全國法規資料庫查詢以下法規，

要保護自己最簡單也是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了解法規：

1).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
2).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
3).行政程序法
4).教師法
5).性別平等教育法
2. 我們的工作其中之一是營造學生良好的工作環境，關於老師與老師之間的問題，請盡量避免說給學
生聽，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誤會。

3. 維護內湖高工的名聲是內湖高工全體教職員工的第一要務，名聲壞掉就壞掉是回不去的，請參閱下
列北北基出生人口資料，我們目前走到第1波少子化，約123學年是第2波少子化的開始，會比第1波更
嚴重，我們沒有時間與空間繼續磨耗下去了，團結合作為了之後少子化去做準備才是我們現在該討論

的最重要問題，真誠拜託所有教職員工們放下對彼此的成見，一起討論內湖高工的特色，讓我們的學

生、學生家長或教職員工對內有信心有朝氣，才能形成口碑讓外人覺得內湖高工是不錯的學校，當分

數差不多到我們這個階段的時候，可以優先選擇內湖高工，口碑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建立的，非常需

要整合大家的力量長期抗戰，拜託大家一起互相提醒與努力。



八、校長致詞：教師會是推動校務的基石，希望未來能透過教師會，聆聽校內教師們對於未來辦學之期

待，並盤整出大家對於學校發展之方向。

九、討論提案：

提案一：本學期的健康檢查活動的時間與廠商。

說明：討論健康檢查活動時間：

健康檢查活動目前有寄mail來的廠商如下：
(1). 新永和醫院
(2). 板橋國泰醫院

討論：(1).新永和醫院與板橋國泰，兩者系出同門，基本檢驗項目亦大同小異。
(2).舉辦時間向來訂於週五，但高三共修教師多為連堂排課，多所不便，建議於7：40~8：00時
段可優先給上午滿堂教師先行檢查。

(3).10/21為高三模考，師資調整較具彈性。
(4).會中原決議舉辦日為10/21，7：40~12：30，會後洽詢板橋國泰，當日已承辦他校健檢，故
更動為10/13，該日為段考日程第二天，師資安排亦較為彈性。

決議：承辦廠商：板橋國泰。舉辦時間：10/13，7：40~12：30。地點：行政大樓4樓會議室。

提案二：本學期的活動

說明：期望透過常駐型活動，增進教師間情誼

(1). 每週共同用餐活動：主要是希望可以讓大家聚在一起聊聊學校的事情，不是要增加大家
的壓力，目的是聽聽本會會員遇到的問題或是聯絡彼此之間的感情。

(2). 自強活動：討論內湖高工教職員的共同戶外活動。
(3). 10/21紓壓活動「走走痠痛走-居家運動衛教講座」：由輔導室主辦，邀請教師會同仁參加

討論：(1).希望在校內空間辦理常駐型活動，讓老師們及新進教師自備午餐，於此交流互動，增進彼此
了解與情誼。希望固定舉行於週四中午，開放工場IOT教室，以供使用。

(2).可結合週一特教組的烘焙課程，一同分享點心。經費部分，可諮詢教務處編列的教學輔導經
費。

決議：主席於會中提供此構思，校長將再行盤點是否有相關經費可供支援，詳細活動亦歡迎老師們後

續再提供意見。另，本學期教師會活動計畫草案，請詳附件(台北市內湖高工教師會111-1學
年工作計畫草案)

提案三：是否成立建議專區，採取匿名的方式讓老師們暢所欲言，範例如下。

討論：(1).建議專區以匿名方式供老師提供建議，後續再轉至教師會理監事會議討論並納入紀錄，以
期能減少因1999造成之行政人力負擔。

(2).先試行至下次理監事會議，再視情況調整。
決議：贊成建立，以匿名方式供老師們提供建議。

提案四：補選常務理事一名

說明：本屆有一位理事因個人因素退出常務理事一職，由故於本次會議進行補選。

決議：會中投票，由葛士瑋師補選當選。



十、臨時動議：

提案人：李姵萱師

提案內容：目前正與學校週邊商家，如潮味覺、閑茗樓，討論本校人員於此消費可享之優惠。針對該

合作優惠所涵蓋的人員範圍為何，提請討論。

討論：可享優惠人員之涵蓋範圍可別為三種：1.全校師生；2.全校教職員；3.本校教師會成員
決議：會後再行研議。

十一、散    會:13：00


